常見不肖業者涉環保犯罪案件之違法模式

1. 合法掩護非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牟利：不肖業者利用申請取得合法之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文件後，四處收受廢棄物，惟未妥善處理，且偽造清理廢棄物資料，再利用人頭將廢棄物清出廠外，任意棄置或掩埋。

2. 利誘或脅迫方式租用廢棄廠房棄置桶裝廢棄物牟利：不肖業者以人頭方式四處租用廢棄廠房，以高價利誘或脅迫方式租用取得廠房，再引進大量桶裝不明廢棄物後，即避不見面。

3. 提供土地掩埋廢棄物牟利：不肖業者租用國有土地，或有雖屬自己土地，惟已高額向銀行貸款，經開挖盜賣土方後，再引進廢棄物回填、掩埋牟利，最後不肖業者再將土地轉賣另賺一筆費用後一走了之。

4. 代清運廢棄物任意棄置：常見個體清運業者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，違法清運營建廢棄物後，未送至合法分類廠，卻任意棄置於偏遠山區、河川堤岸等污染危害環境。

5. 少數事業尚無環保意識：尚有少數事業仍缺乏環保觀念，對事業產生之廢棄物未盡妥善處理之責，僅為圖節省清理廢棄物成本，委託非法業者將廢棄物清出廠外任意棄置，污染環境。

